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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催繳車號8L-9299車輛等156件彰化縣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

補繳通知單公示送達清冊1份。 

依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府執行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費補繳通知業務(停車日期108年7

月；催繳件數：156件)，經以雙掛號郵件併送達證書寄發欠費補繳通知單，

郵務人員以無法送達為由退件，爰依「行政程序法」規定辦理公示送達，以

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前項停車費逾期未繳之補繳通知單無法郵寄送達名冊，張貼於本府公告欄、

本府路邊停車資訊網(https://chpark.chcg.gov.tw/)及各縣市政府公告

欄，並且刊登於彰化縣政府公報。 

  三、本縣公有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由本府留存，被通知人得至本府

領取(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2樓工務處運輸管理科)，自本府公告之日起經

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未於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本府將依「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56條第3項逾期未繳納者依規定逕行舉發。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5 日 

府工運字第 1090029930A號 
附件：彰化縣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欠

費雙掛號補繳通知單無法投遞

名冊1份(電子檔共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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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預告修正「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漁業法第69條第1項。 

  三、「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

本府網站(https://www.chcg.gov.tw/)/訊息特區/公布欄及本府主管法規共

用系統(http://lawsearch.chcg.gov.tw/)/草案預告。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14日

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機關：彰化縣政府。 

    (二)地址：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 

    (三)承辦人：王維綱。 

    (四)電話：04-7531680。 

    (五)傳真：04-7264774。 

    (六)電子郵件：ao8035@email.chcg.gov.tw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於九十三年七月

十三日訂定發布。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修正第二十一條附表四水產養
殖設施分類別規定，增列「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作養殖池使用者，應配置循環水設
施(備)，且以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修正施行前之既存養殖池，
並取得航照圖等證明文件者為限。」，惟本規則第五條第二項有關特定農業區農牧
用地，僅室內循環水養殖設施符合可申請之土地使用規定，爰配合中央辦法修正本
規則。 

為使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審查執行明確及健全魚塭管理，修正辦理養殖漁業
登記證應檢附之文件。修正增加魚塭繁、養殖水產動植物之限制，避免繁殖、養殖
未經核准進口之水產動植物，影響國內生態環境。增加養殖漁業登記證撤銷或廢止
明確事由，以妥善管理登記之養殖魚塭。 

爰擬具「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計四
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經營陸上魚塭養殖漁業之土地使用規定。（草案第五條） 

  二、修正辦理養殖漁業登記證之應檢附之文件。（草案第六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21 日 

府農漁字第 1090013660 號 

附件：修正「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

業登記及管理規則」草案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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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修正魚塭繁殖、養殖水產動植物之限制。（草案第十二條） 

  四、主管機關得撤銷或廢止養殖漁業登記證之事由。(草案第十五條) 

 
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經營陸上魚塭養殖

漁業(以下簡稱養殖漁

業)，其土地及水源之使

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土地：合於下列各

目規定之一： 

        (一)非都市土地編定

為養殖用地者。 

        (二)非都市土地除工

業區及特定農業

區以外各使用區

內編定為乙種建

築用地丙種建築

用地、窯業用地

或農牧用地，依

非都市土地管制

規則相關規定申

准得作養殖使用

者。 

        (三)依申請農業用地

作農業設施容許

使用審查辦法附

表四規定水產養

殖設施各類別對

應之可申請用地

別者。 

        (四)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相關

規定得為從來使

用者。 

        (五)都市土地符合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相關規定申

准得作養殖使用

第五條  經營陸上魚塭養殖

漁業，其土地及水源之

使用，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土地：合於下列各

款規定之一者。 

        (一)非都市土地編定

為養殖用地者。 

        (二)非都市土地除工

業區及特定農業

區以外各使用區

內編定為乙種建

築用地丙種建築

用地、窯業用地

或農牧用地，依

非都市土地管制

規則相關規定申

准得作養殖使用

者。 

        (三)依非都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相關

規定得為從來使

用者。 

        (四)都市土地符合都

市土地使用分區

管制相關規定申

准得作養殖使用

者。 

   二 水源：取得水權狀、

水利主管機關核發

之水利建造物核准

文件或其他合法用

水證明文件者。 

     特定農業區內農牧

用地屬室內循環水養殖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為與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訂定之「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申請用

地別可相對應，以

維護本縣養殖漁

業經營者權益，擬

刪除第五條第二

項，並增列「依申

請農業用地作農

業設施容許使用

審查辦法附表四

規定水產養殖設

施各類別對應之

可 申 請 用 地 別

者。」為同條第一

款第三目。 

三、 原第三目、第四目

變更目次。 



彰化縣政府公報  春字第 3 期 
 

5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 

   二 水源：取得水權狀、

水利主管機關核發

之水利建造物核准

文件或其他合法用

水證明文件者。 

設施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受前項第一款第

二目規定之限制。 

第六條  經營養殖漁業，應

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

文件，向魚塭所在地鄉

(鎮、市)公所提出，由

該鄉(鎮、市)公所勘查

後，轉報本府核發陸上

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

記證)，本府認為有實地

查證必要時，得會同有

關機關(單位)複查： 

   一 申請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影本。 

   二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

登記簿謄本、地籍

圖謄本及土地使用

權利證明文件影

本。 

   三 符合前條規定之土

地及水源使用證明

文件。 

第六條  經營陸上魚塭養殖

漁業(以下簡稱養殖漁

業)，應填具申請書及下

列書件，向魚塭所在地

鄉(鎮、市)公所提出，

由該鄉(鎮、市)公所勘

查後，轉報本府核發陸

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證

(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

記證)，本府認為有實地

查證必要時，得會同有

關機關(單位)複查： 

   一 土地登記簿謄本。

如土地非申請人所

有者，並應附土地

所有權人出具之土

地使用權 同意書

或租約；如為公有

土地，應附公有養

魚池租賃契約。 

   二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證明文件。 

   三 水權狀、水利主管

機關核發之水利建

造物核准文件或其

他合法用水證明文

件。 

一、 酌作文字修正。 

二、 為能確認申請人

身分，增列第六條

第一款。原第一款

至第三款變更款

次。 

三、 修正原第六條第

一款並變更為第

二款，限定所檢附

土地登記資料申

請日期，增加檢附

地籍圖謄本，避免

養殖登記與申請

現況土地資料落

差。鑒於養殖漁業

經營者取得公有

土地合法經營權

除 租 賃 契 約 之

外，尚有接受委託

經營契約方式，為

保障漁民權益，將

原規定檢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或租

約修正為土地使

用權利證明文件

影本。 

四、 合併原第六條第

二款及第三款內

容為第三款。 

第十二條  養殖漁業人繁殖、

養殖經基因轉殖所產

生之水產動植物應依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之管理規則申

請核准。 

第十二條  養殖漁業人繁、

養殖經基因轉殖所產

生之水產動植物需依

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之管理規則申

請核准。  

一、 第一項酌作文字

修正。 

二、 為避免影響國內

生態環境，修正增

加魚塭繁殖、養殖

水產動植物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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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養殖漁業人不得

繁殖、養殖未經核准

進口之水產動植物。 

制，爰增列第二

項。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府得撤銷或廢

止其養殖漁業登記

證： 

    一 養殖漁業土地或

水源之使用與原

登記不符。 

    二 養殖漁業土地之

使用違反國土計

畫、區域計畫或

都市計畫相關法

令，經處分在案。 

    三 未具有合法使用

養殖漁業土地之

權利。 

第十五條  違反本規則相關

規定，經通知限期改

正，屆時未改正者，

本府得廢止其養殖漁

業登記證。 

修正增加養殖漁業登

記證撤銷或廢止之明

確事由。 

 

彰化縣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記及管理規則(草案) 

中華民國 93年07月13日府法制字第0930133516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108年 0月 0日府法制字第1080000000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規則依漁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六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規則適用於彰化縣（以下簡稱本縣）所轄各鄉（鎮、市）。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陸上魚塭，係指於本縣陸地圍築、挖築或以建構室內養殖池

設施，供繁殖或養殖水產生物之設施。 

第四條  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第五條  經營陸上魚塭養殖漁業(以下簡稱養殖漁業)，其土地及水源之使用，應

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土地：合於下列各目規定之一： 

      (一)非都市土地編定為養殖用地者。 

      (二)非都市土地除工業區及特定農業區以外各使用區內編定為乙種建

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窯業用地或農牧用地，依非都市土地管制

規則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者。 

      (三)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附表四規定水產養

殖設施各類別對應之可申請用地別者。 

      (四)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得為從來使用者。 

      (五)都市土地符合都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規定申准得作養殖使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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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水源：取得水權狀、水利主管機關核發之水利建造物核准文件或其

他合法用水證明文件者。 

第六條  經營養殖漁業，應填具申請書並檢具下列文件，向魚塭所在地鄉(鎮、市)

公所提出，由該鄉(鎮、市)公所勘查後，轉報本府核發陸上魚塭養殖漁業登

記證(以下簡稱養殖漁業登記證)，本府認為有實地查證必要時，得會同有關

機關(單位)複查： 

     一 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 最近三個月內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及土地使用權利證明文

件影本。 

     三 符合前條規定之土地及水源使用證明文件。 

第七條  養殖漁業登記證，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期滿失效。 

第八條  養殖漁業人變更時，應依第六條規定重新申請發證。 

第九條  養殖漁業登記證之登記事項變更時，應檢具變更登記申請書及有關證件，

向魚塭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由該公所核轉本府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條  養殖漁業登記證遺失或損毀時，應申請補發或換發。嗣後發現已報失之

登記證，應即繳銷。 

第十一條  養殖漁業人終止經營時，應於三十日內申請歇業登記，並繳回原領養

殖漁業登記證，由主管機關註銷之。 

第十二條  養殖漁業人繁殖、養殖經基因轉殖所產生之水產動植物應依本法第六

十九條第三項規定之管理規則申請核准。 

      養殖漁業人不得繁殖、養殖未經核准進口之水產動植物。 

第十三條  養殖漁業人繁殖或養殖之水產生物發生傳染疫病或重大病變及有危害

人體健康之虞時，應依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及植物防疫法之有關規定處理。 

第十四條  本府依本法第四十九條規定，得派員檢查魚塭經營情形，必要時會同

有關機關檢查之，養殖漁業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前項人員執行檢查時，應提示身分證明。 

第十五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府得撤銷或廢止其養殖漁業登記證： 

      一 養殖漁業土地或水源之使用與原登記不符。 

      二 養殖漁業土地之使用違反國土計畫、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相關法

令，經處分在案。 

      三 未具有合法使用養殖漁業土地之權利。 

第十六條  本規則訂定前已領有之養殖漁業登記證或臨時養殖漁業登記證繼續適

用至有效期限屆滿，如需繼續經營應依第六條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TRAN VAN LY（護照號碼：C5888843；以下簡稱：T君）之

本府108年5月6日府勞外字第1080140656C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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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事項：  

  一、T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員林市三多五街36之2號從事鐵工工作，違反就

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T君業已離境，經駐越南代表

處108年9月5日越南字第10802049680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T君之國外地址部

分，查無T君簽證資料，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

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T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LE VAN LONG（護照號碼：C6287998；以下簡稱：L君）之

本府108年6月28日府勞外字第1080212201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L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二林鎮廣興里廣興巷1-1號(榮成紙業擴建工程)

從事打雜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L君業

已離境，經駐越南代表處108年9月5日越南字第10802049680號函復有關擬請

協查L君之國外地址部分，L君於2018年申請觀宏專案電子簽證，並無紙本簽

證資料，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

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L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NGUYEN HOANG Y（護照號碼：C4457587；以下簡稱：N君）

之本府108年7月4日府勞外字第1080217542A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溪底路821巷12號前從事搬運西瓜

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君業已離境，

經駐越南代表處108年9月5日越南字第10802049680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N君

之國外地址部分，N君於2018年申請觀宏專案電子簽證，並無紙本簽證資料，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24425A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24425B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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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

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AU THANH TUNG（護照號碼：C4687753；以下簡稱：A君）

之本府108年7月4日府勞外字第1080217542B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A君因未經申請許可於彰化縣埤頭鄉豐崙村溪底路821巷12號前從事搬運西瓜

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規定，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A君業已離境，

經駐越南代表處108年9月5日越南字第10802049680號函復有關擬請協查A君

之國外地址部分，A君於2018年申請觀宏專案電子簽證，並無紙本簽證資料，

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

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A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受處分人NURWANTO（護照號碼：X667416；以下簡稱：N君）之本府

108年5月14日府勞外字第1080154550F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N君於未經申請雇主申請許可即非法為林輝明 君聘僱從事清理雞糞、撿雞蛋

之工作，違反就業服務法第43條之規定洵屬明確，經本府依法裁處在案，因N

君行方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2項規定，有

第78條第1款所列「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者」之情形，而無人為公示送達之申

請者，為避免行政程序遲延，本府依法辦理公示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3）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24425C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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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示送達義務人印尼籍外國人NORMAN ALIKA(護照號碼：B6307089，以下簡稱：

N君)之本府108年1月28日府勞外字第1080022640號裁處書。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因N君業已離境亦無登記國內外住居所，經本國駐印尼代表處109年1月16日印

尼領字第10910910500號函復該處已於108年10月11日寄送，迄未獲回復，為

避免行政程序遲延，爰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1項第1款及第2項規定辦理公示

送達。 

  二、旨揭裁處書由本府保管，應受送達人N君得隨時至本府勞工處(地址：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電話：04-7532456)領取 

縣 長 王 惠 美 
 
彰化縣政府 公告  
主旨：公告核發謝彼得不動產經紀人證書(109彰縣字第00297號)。 

依據：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19條規定。 

公告事項：核發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姓名：謝彼得。 

及格證書字號：(95)專普紀字第226號。 

經紀人證書字號：(109)彰縣字第00297號。 

縣 長 王 惠 美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4 日 

府勞外字第 1090032514 號 

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 4 日 

府地價字第 1090034378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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